
明

周
刊

镜

M
I

N
G

J
I

N
G

Z
H

O
U

K
A

N

刑事检察

联系电话
010-86423475

电子信箱
lyh@jcrb.com

2022年 11月 22日

第 期

本刊策划 李英华

杨 波

编 辑 马菲菲

美 编 任梦媛

校 对 郝涛涛

本周刊投稿请
扫码加入QQ群

俗 话 说 ：“ 天 有 不 测 风 云 ，人 有 旦 夕 祸
福。”生病就医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问题，部
分符合规定的费用纳入医疗保险报销范畴，
为我们减轻了经济负担，解决了不少后顾之
忧。既然是“看病钱”“救命钱”，医保基金的
征缴、管理和报销有着严格的制度规定。但
生活中，总有人视其为“唐僧肉”，试图多占
些便宜。

据现代快报网11月11日报道，2021年3月，
江苏南通的张某在一家养猪场工作时不慎烫
伤双手双脚，其子郑某赶紧将她送到医院救治，
并报警要求养猪场老板岳某赔偿。张某因烫
伤住院治疗二十余天，花费2.3万余元。2021年
4月张某出院后，郑某和岳某签订调解协议，约
定岳某赔偿张某住院费、医疗费、误工费、营养
费共计2.8万余元。岳某当天即履行完毕。

2021 年 5 月，郑某偶然间发现，母亲张某
的病历本上没有记录受伤缘由。曾经从事
过保险工作的郑某知道工伤不能报销，但心
生一计：既然没有记录工伤，能否再报医保
进行二次报销呢？说干就干，他私下叮嘱母
亲，如果有人问起，就说是在家中烫伤的，然
后带着张某前往当地社保部门。

在接受社保部门工作人员询问时，郑某
害怕其通过报警记录得知张某烫伤的真正原
因，就故意隐瞒报警事实。之后，张某按照儿
子郑某的叮嘱，向社保部门工作人员谎称自
己是在家中烫伤的。因张某不识字，郑某帮
其办理了所有手续，最终骗得医保报销款
1.3 万余元。案发后，法院以诈骗罪判处郑某
拘役五个月，缓刑六个月，并处罚金 4000元。

拿到了岳某的赔偿，还试图隐瞒真相通过
医保报销再捞一笔，“精明”的郑某真是打得一
手好算盘，最终投机不成反而身陷囹圄。大家
也都知道，医保基金是“救命钱”，关乎所有参
保人员的切身利益。但是诸如郑某这般想在
医保上动心思的人还大有人在，无外乎是禁不
住诱惑。此般作为必定是因小失大、得不偿
失，自身受到追责且不说，更会造成医保基金
的流失，严重威胁其他参保人员的“救命钱”。
从长远来看，骗取、滥用、浪费
最终损害的还是自己的利益。

不管是政府也好，个人也
罢，都要自觉捍卫医保基金安
全，切勿让其成为“唐僧肉”。毕
竟，这事关我们的“病有所医”。

（本期坐堂 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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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9 日，二十大新闻中心第三场发
布会上，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记者
的提问，让全场目光聚焦到检察机关——
今年上半年，最高检向有关部门制发了“八
号检察建议”，检察机关近年来在推进全面
依法治国和增进人民群众法治获得感方面
还有哪些成效？

北京市东城区北河沿大街 147 号，最
高检第二检察厅的检察干警在收看这场
直 播 时 ，既 备 受 鼓 舞 ，又 深 感 责 任 在 肩 。
最高检党组副书记、分管日常工作的副检
察长、一级大检察官童建明在回答记者提
问时，提到了最高检推动治罪与治理有机
结 合 ，制 发 第 一 至 八 号 检 察 建 议 。 而 其

中，有三份检察建议和第二检察厅的工作
紧密相关。

最高检第二检察厅厅长元明关注到的
不止这一点。在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时，
他特别注意到了“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
力 现 代 化 ，坚 决 维 护 国 家 安 全 和 社 会 稳
定”专章论述。“报告中说，国家安全是民
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
提。最高检制发的‘四号检察建议’‘七号
检察建议’‘八号检察建议’均聚焦社会安
全，检察机关通过依法能动履职，积极参
与社会治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
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落实在工作的方方面
面。”元明说。

法治建设既要抓末端、治已病，更
要抓前端、治未病。三份检察建议正
是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立足检
察办案，依法能动履职，在联动联治中
守护社会安全。

“检察机关对窨井盖管理等问题
的关注，充分展现了检察机关的为民
情怀。这项工作做好了，对维护人民
群众的出行安全、公共安全能发挥重
要作用。”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太原
市市政公共设施建设管理中心道路排
水 保 障 二 所 职 工 王 润 梅 受 邀 参 与 了

“四 号 检 察 建 议 ”推 进、落 实 等 工 作 。
在她看来，检察机关不仅仅是提出一
份建议，而是在思考如何通过检察建
议做好窨井盖治理这项工作。“期待在
最高检的推动下，能够有效妥善解决
长期存在的窨井盖管理问题，守护好
群 众‘ 脚 底 下 的 安 全 ’。”王 润 梅 代 表
说。

从 1982 年进入邮政系统工作，全
国人大代表、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泰兴市分公司江平路支局支局
长何健忠对“安全重于泰山”的涵义有
着更深刻的理解。在聆听习近平总书
记作党的二十大报告时，在听到“推进
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
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专章论述时，
他第一时间想到“七号检察建议”。“这
份检察建议对切断违禁品流通渠道十
分重要，对促进寄递行业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影响深远。”何健忠
代表建议，检察机关要与公安机关、邮
政管理局等形成多部门联动，共同守
护寄递安全。

“一场重特大安全事故，不仅会毁
掉一个品牌，搞垮一个企业，事故造成
人员伤亡更会给一个家庭带来灾难。”
全国人大代表，皖能合肥发电有限公
司纪委副书记、纪检室主任张宏妹认

为，企业要把“八号检察建议”中提到
的“抓早抓小抓苗头”作为保障安全生
产 的 重 中 之 重 。 增 强“ 风 险 即 危 险 ”

“隐患即事故”的责任意识，加大安全
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力度，防患于未然，
有效避免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等。“我
也将充分发挥人大代表的职责，将‘八
号检察建议’的内容宣传到安全生产
领域的各环节。”张宏妹代表说。

“ 窨 井 盖 安 全 ，可 以 避 免 行 人 跌
落 伤 亡 风 险 ；寄 递 安 全 ，能 够 有 效 打
击 背 后 的 违 法 犯 罪 ，还 社 会 一 份 安
定；安全生产意识增强，就能减少、避
免 重 大 安 全 事 故 的 发 生 。”元 明 告 诉
记者，三份检察建议背后是最高检党
组 落 实“ 以 人 民 为 中 心 ”的 发 展 理 念
和 维 护 国 家 安 全 、社 会 稳 定 的 决 心 。
第 二 检 察 厅 将 持 之 以 恒 推 动 三 份 检
察建议落实落细，推进国家安全体系
和能力现代化。

安全生产，重于泰山，容不得半点
侥幸和疏忽，可总有人在悲剧发生后
才追悔莫及。

2021 年大年初六，全国各地还沉
浸在过年喜悦中，安徽省青阳县的卢
某根和查某发两个家庭，因为一场安
全事故陷入巨大悲痛中。卢某根、查
某发在未携带必要劳动防护用品情况
下进入窑底进行窑体疏通，二人因此
中毒窒息。陈某刚在未做好自身安全
防 护 的 情 况 下 开 展 施 救 ，随 后 也 晕
倒。医护人员赶到现场后，判定卢某
根、查某发已经死亡，陈某刚因受伤被
紧急送医治疗。

案发后，三名被害人所属公司与
卢某根、查某发二人的近亲属及陈某
刚达成赔偿协议，并取得谅解。案件
被移送至青阳县检察院审查起诉后，
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事故发生的直
接原因是卢某根、查某发违反有关安
全管理规定致中毒窒息死亡；间接原
因是企业管理人员钟某平未经安全设
施竣工验收，在不具备安全生产的条
件下进行生产调试。钟某平履行安全
生产第一责任人职责不到位，违反有
关安全管理制度，造成严重后果发生，
应予追究刑事责任。

2021 年 12 月 28 日，检察机关以涉
嫌 重 大 责 任 事 故 罪 对 钟 某 平 提 起 公

诉，并提出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的
量刑建议。法院最终采纳了检察机关
的指控和量刑建议。

尽管安全生产情况逐年向好，但
一项数据也反映了安全生产面临的严
峻形势——2018 年 1 月至 2022 年 9 月，
全国检察机关共受理审查起诉危害生
产安全刑事案件 25767 人。罪名集中
于重大责任事故罪、危险作业罪和重
大劳动安全事故罪，共计占 97%以上。

在国家三令五申要重视安全生产
时，为何安全生产事故仍旧频发？

“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往往多因
一果，最高检通过调研和梳理办案情
况，发现导致安全生产事故发生的各
方 面 原 因 ，其 中 最 为 突 出 的 是‘ 抓 早
抓 小 抓 苗 头 ’意 识 不 强 、措 施 不 力 。
对 违 反 制 度 规 定 的 相 关 责 任 人 员 在
事 故 前 处 罚 不 够 ，存 在‘ 不 出 事 不 追
责 ’的 消 极 监 管 理 念 。”元 明 告 诉 记
者，安全生产领域也面临监管职责不
清 、责 任 不 明 的 问 题 ，一 些 企 业 片 面
追求利润最大化，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落实不力。

2022 年 2 月，针对当前安全生产监
管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最高检向应
急管理部制发安全生产溯源治理方面的

“八号检察建议”，同时抄送中央纪委国
家监委、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公安

部、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等 11 个有
关部门，推动“防患于未然”“抓早抓小抓
苗头”的理念深入人心，督促执法监管关
口前移。

“一方面，建议注重对企业的安全风
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对企业的违法
违规行为及时查处，督促企业切实履行
主体责任；另一方面，建议加大对执法监
管人员在事故前的日常执法中失职渎
职、违法违纪行为的调查、追责力度，将

‘严管’体现在平时。”第二检察厅第四办
案组检察官说。

据悉，应急管理部、生态环境部、
交 通 运 输 部 分 别 向 最 高 检 书 面 通 报
了落实情况，均表示正根据检察建议
积极推动相关工作整改落实。9 月 15
日，在检察机关落实“八号检察建议”
现场推进会上，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孙
广宇在发言中提到，该部在贯彻落实

“ 八 号 检 察 建 议 ”方 面 取 得 积 极 成
效 。 今 年 1 月 至 7 月 ，全 国 各 类 生 产
安 全 事 故 起 数 和 死 亡 人 数 同 比 分 别
下降 37.2%和 33.1%，较大事故起数和
死亡人数分别下降 29.6%和 32.1%。

孙广宇表示，应急管理部将持续
推动“八号检察建议”的落实落地，共
同推进安全生产领域严格执法、公正
司法，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

“双 十 一 ”临 近 ，贵 州 省 黔 南 州 检
察院跟随黔南州邮政管理局实地走访
都匀市几家快递公司的分拨中心，现
场进行专项检查监督。像黔南州检察
院这样，推动和参与对寄递企业开展
调研督导，在全国检察机关已经成为
常态。

2021 年 10 月 20 日，最高检向国家
邮政局发出“七号检察建议”，同时抄送
交通运输部、商务部等 12 个相关部门，
推动强化部门协同，加强安全监管，促
进寄递行业健康持续发展。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高 度 重 视 寄 递 安
全问题，多次强调要加强寄递渠道安
全管理，加强快递队伍建设，做美好生
活的创造者、守护者。”元明告诉记者，
随着邮政业的迅猛发展，寄递安全防
控难度也在加大，利用寄递渠道实施
贩运毒品、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
物和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等违法犯罪活
动高发。

数据统计显示，2017 年至 2020 年，
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共起诉寄递毒品犯
罪 6063 件 11235 人；起诉寄递枪支弹药
爆炸物犯罪 5290 件 8782 人；起诉寄递
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犯罪 537件 1153 人。

“在司法实务中，通过寄递渠道实
施的犯罪，隐蔽性强，取证难度更大。”
第二检察厅第五办案组检察官介绍，以
寄递野生动物制品案件为例，2018 年 10
月开始，陈某帅等 19人以牟利、药用、收
藏等目的，利用寄递渠道在 1 年时间里
实施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
物制品行为 30 多次。犯罪分子通过寄
递方式邮寄给买家，并以电子支付渠道
收付货款，事后又删除网络、手机记录，
邮寄时使用的姓名、手机号码也都是虚
构的，导致取证非常困难。

“最高检通过实地调研，向国家邮
政局、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等部门了
解情况，发现寄递行业当前存在寄递安

全监管与行业发展形势不匹配、寄递新
业态存在监管盲区、寄递安全制度执行
不到位、寄递从业人员安全防范意识和
应对能力不足等问题。”元明称，如寄递
行业监管涉及多个管理部门，邮政管理
力量薄弱，统筹协调机制不健全，安全
问题成为制约行业健康发展的短板。
同城直送、众包配送和智能快递柜等新
业态不断涌现，但没有执行实名收寄、
收寄验视、过机安检等制度。

在调研期间，最高检先后指导 5 个
省级检察院向省级邮政管理部门制发
关于寄递毒品等问题的检察建议。但
现实中反映出一些整改不到位，落实难
度大，需要从更高层面推动解决的问
题，“七号检察建议”应运而生。

据了解，国家邮政局对“七号检察
建议”高度重视，立即召开党组会对落
实检察建议工作进行研究部署。随后，
国家邮政局又印发了《落实最高人民检
察院“七号检察建议”进一步加强寄递
渠道安全管理工作方案》，对加强基础
保障能力建设、加强寄递新业态监管、
加强寄递安全监管、加强企业主体责任
落实等工作逐一分解，细化落实举措。
为推进“七号检察建议”落实制度化、常
态化，国家邮政局牵头成立的寄递渠道
安全管理领导小组邀请最高检作为成
员单位。此外，国家邮政局还会同最高
检等部门联合印发加强寄递安全管理
的指导意见，进一步强化寄递安全统筹
监管。

截至今年 5 月，“七号检察建议”制
发以来，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共起诉寄
递毒品犯罪 2000 余件；起诉寄递枪支
弹药爆炸物犯罪 900 余件；起诉寄递野
生动物及其制品犯罪 300 余件，相关案
件数量有所下降。“最高检即将发布第
二批落实‘七号检察建议’典型案例，
进 一 步 为 全 国 检 察 机 关 办 案 提 供 指
引。”元明说。

打响寄递行业里的安全“保卫战”

“七号检察建议”——

曾几何时，窨井“吃人”事件不时见诸
报端，让人触目惊心——7岁男童掉入下水
道，经抢救无效死亡；孕妇任某掉入窨井一
尸两命……如何守护群众“脚底下的安
全”，保护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利
益？最高检党组敏锐意识到，在参与窨井盖
治理方面，检察机关有很大的发力空间。

“第一步，研究制定相关司法解释性文
件，依法严惩有关犯罪行为；第二步，通过
司法手段推动完善窨井盖问题社会治理，
维护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第二
检察厅第二办案组检察官还清楚记得最高
检党组向第二检察厅下达的“两步走”任
务。

在 经 过 收 集 案 例 、做 调 研 、走 访 相
关 主 管 部 门 、起 草 文 件 等 一 系 列 工 作
后，2020年3月16日，最高法、最高检、公
安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办理涉窨井盖相
关 刑 事 案 件 的 指 导 意 见》（下 称《意
见》），突 出 保 护 公 共 安 全 法 益 ，明 确 相
关法律适用。从最高检发布的典型案例
可见一斑——

2019年四五月，董某明多次到河北省
涞水县太行路盗窃下水道井盖和雨水箅子
100余个，并卖至废品收购站。公安机关以
董某明涉嫌盗窃罪移送审查起诉后，检察
机关查明董某明多次盗窃正在使用中的社
会机动车通行道路上的窨井盖，所在路段
车流量大，车速较快，其行为足以造成汽
车、电车发生倾覆、毁坏危险。检察机关依
法改变案件定性，以董某明涉嫌破坏交通
设施罪依法提起公诉。2020年7月，法院判
处董某明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

以《意见》为指引，各地检察机关办理
的一些案件由移送起诉时的盗窃罪等侵

犯财产类罪名，变更为破坏交通设施罪等
危害公共安全类罪名从重处罚，对盗窃、
破坏窨井盖违法犯罪形成有力震慑。

“从表面上看，发生事故的原因是窨井
盖缺失、破损，深层次的原因则是窨井盖管
理混乱，所以，第二步通过司法手段推动完
善窨井盖问题社会治理，必须触及问题的
根源。”元明告诉记者，2020年4月28日，最
高检为推动有关部门加强对窨井盖安全问
题的重视，消除公共安全隐患，向住建部发
出“四号检察建议”，同时抄送工信部、公安
部、司法部、交通运输部、国家广播电视总
局、国家能源局等相关单位。而这，也是最
高检发出的第一份维护公共安全的检察建
议。

“四号检察建议”在住建部得到了高
度重视，在其牵头下，推进窨井盖问题治
理部际工作协调小组很快成立起来。2021
年2月，住建部等六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
强窨井盖安全管理的指导意见》，促进供
水、电力、通信、广电等相关单位对窨井盖
问题联手共治。而各级检察机关对此积极
联动落实，共同推动窨井盖安全管理问题
的源头治理。

一系列举措带来了积极效果。数字为
证：截至今年10月，“四号检察建议”制发
以来，全国检察机关督促整改问题管井、
消除窨井盖安全隐患101万余处，推动相
关部门安装智能井盖10万余个，安装防坠
网、防位移等改进装置121万余个。

“窨井盖的管理从各自为政、分散管
理向统筹聚合、形成合力转变，窨井盖综
合治理长效机制逐步建立，带动城市运行
安全保障和治理能力不断增强。”元明对
此很是欣慰。

“四号检察建议”——

剑指窨井“吃人”的安全隐患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最高检党组始终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
安全观要求，两年来制发的“四号检察建议”“七号检察建议”“八号检察建议”均聚焦社会安全——

从治罪到治理，每一份检察建议都写满担当
□本报记者 崔晓丽

“人民”和“安全”是三份检察建议的核心

“八号检察建议”——

“抓早抓小抓苗头”监管理念深入人心


